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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政策的变迁

张 瑶

【 摘要 】 本文按照时 间顺序对残疾人托养服务 １ ０ 年间的 有关政策文件进行 系 统梳理 ，
呈现 了残疾人

托养服务从最初兜底补短的社会保障 ， 逐步拓展到为就业年龄段智 力 、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基本

生活照料护理 、
独立生活训练乃 至最终实现就业的 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变 迁过程 ，

体现 了社会把残

疾人从仅视为救助对 象到 当 作权利主体并提供支持性服务的 转变 。 随着社会发展和专业化程度进一 步深

化
， 作 为 国 家基本公共服务 ， 未来的残疾人托养服务可能会根据残疾人的障碍程度 ， 着重 向就业支持服

务和护理照料的方向发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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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残疾是个演变 中的概念一样
，
随着社会

发展及对残疾认识的变化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概

念和服务 内容也不断处于演变 中 。 现阶段 ， 残疾

人托养服务不仅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提供基本生

活照料和护理 ， 而且也提供生活 自 理能力训练 、

社会适应能力辅导 、 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和

运动功能训练等 ， 最终实现残疾人生活 自 立和就

业 ， 因此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本质为一种综合性 、

专业性的基本公共服务 。 ２００７ 年残疾人托养服务

纳入残联正式的业务范畴后 ，
经过十年发展 ， 我

国政府出 台 了一系列政策推动残疾人托养服务的

发展 ，
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初步建立 。 同时 ， 随

着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 ， 托养服务机构规范和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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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标准在提升托养服务质量 、 促进残疾人生活质

量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。

１ ． 残疾规养服Ｗ启的
５

１ ． １ 群体庞大的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保障

手段缺失

智力残疾 、 精神残疾和极重度的残疾人 由于

身心障碍 ， 即使有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

列利好信息 ，
但福利机构的没落使得大部分残疾人

仍然难以就业。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

查 （ 以下简称
“

二抽
”

） 数据表明 ： 城镇就业年龄

段的智力残疾人、 精神残疾人和其他重度残疾人就

业率仅为 ２９ ．３％。 同时 ， 与 １ ９８７年第
一次残疾人

调查的数据相比 ，
二抽时这三类残疾人数量大幅上

升
，
精神残疾人的数量由 １９４ 万增至 ６ １４ 万

，
智力

残疾人数量达到 ５ ５４ 万 ， 其他残疾类别的重度残疾

人达到 ２０８８ ．６ 万人
， 占残疾人总数的 ２５ ． １８％

［
１

１

。 由

于不符合进人供养机构和养老机构的条件 ，
又长期

处于失业状态 ， 社会支持资源和社会保障严重不

足 ， 残疾人只能由家庭负责照料护理 ， 在抚养或赡

养 、 长期照护 、 治疗与康复
、
精神压力等方面给家

庭带来沉重压力和负担 。 同时 ， 智力残疾人被禁锢

强迫工作 、 精神残疾人被
“

关锁
”

、 重度残疾人几

年甚至十几年不能出家门等基本权益受到侵害的

新闻层出不穷 ， 残疾人家属要求政府和社会帮助

解决其生活照料和养护托管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 。

社会特别是基层组织认为 ，
对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

残疾人而言 ， 照料和护理需求同温饱需求
一样是

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， 需要政府承担责任 。

由于对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的照料护理

工作是
一

项长期服务 ， 需要有力的经济支撑 ， 在

２００７ 年之前只有上海 、 广州等经济特别发达的城

市做过尝试 ，
主要做法是政府拨出 专项资金建立

机构 ， 把有迫切需求的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

进行集中托管养护 ， 解决残疾人家庭养护的重压。

１
．２ 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概念的引人

２００７ 年 ， 《残疾人就业条例 》 及相关配套税

收优惠措施出 台 ， 残疾人就业法规政策体系臻于

完善 ，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也趋于规范 ，

但企业宁愿缴纳保障金也不愿意雇佣残疾人 ，
全

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总量不断增长 ， 违背 了就

业保障金的征收初衷 。 因此需要为残疾人提供更

丰富 、 更专业的社会融合及就业服务 ，
不断提升

残疾人就业能力 。

在劳动福利型就业理念指导下 ，
中国残联开

展了多次国际国 内 的调研和研讨 ， 重点关注就业

年龄段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的社会融合及就

业问题。 调研发现 ， 港台地区智力残疾人和精神

残疾人的辅助性就业和支持性就业的做法值得借

鉴
， 既可以通过综合性、 融人式的训练来支持成

年智力 、 精神残疾人恢复
一

定的生活 自理能力 ，

帮助他们在半封闭的工场环境中参加一些简单的

生产劳动并获取报酬 ，
也可 以协助家庭进行 日 间

或全托照护 ， 帮助残疾人和家庭回归正常的社会

生活 。 因此当时设想在残疾人就业的大框架下 ，

托养服务应该是以推动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

开展辅助性就业为核心的综合性公益性社会服务 。

１ ．３ 上海特奥会引发对智力残疾人社区照料服

务的关注

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， 第 １２ 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

克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， 特奥会是专门针对智力残

疾人举办的体育运动会 ， 这是第
一

次在亚洲地区 、

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夏季世界特奥会 。 时任 中共

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参加特奥会开幕式期

间 ， 视察了上海市残疾人
“

阳光之家
”

， 对社区

照顾智力 残疾人的工作模式表示肯定
， 随后时

任 国 务院副总理 的 回 良玉 同 志表示要以上海世

界特殊奥运会成功举办为契机 ， 进一步推动包

括智力残疾人在内的残疾人事业发展 ，
鼓励更多

残疾人走出家门 、 融人社会
［
２

１

。 上海
“

阳光之家
”

的社区照料经验对我国残疾人托养服务产生 了很

大影响 ， 社区 日 间照料写人 ２００８年 国务院颁布的

《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

见 》 （ 中发 〔
２〇〇８ 〕

７ 号文 ） （ 以 下 简称
“

中 央 ７

号文件
”

） 。

２ ？残疾 养服务工作的进展

残疾人托养服务在 ２００７ 年被正式提出 ， 到

２０１ １ 年纳人 《残疾人事业
“

十二五
”

规划纲要 》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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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间颁发的政策文件反映了对残疾人托养服务内

涵 、 服务对象及服务内容的思考与实践。

２ ． １ 广州会议 ：

“

兜底补短
”

的公益性服务

２００７ 年 ， 党 的十七大提出 加快建立覆盖城

乡 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、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总

体部署 。 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大趋势中 ，

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中 国残联在广州召开了全国智力和精

神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会议 ， 首次使用
“

托养
”

一词 ，
对全国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进行了 全

面部署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被正式提出并列人残联

组织业务工作 ， 反映了对国家建立覆盖城乡 居民

社会保障体系 、 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大政方针

的理解和落实 ， 为残疾人托养服务定下 了
“

兜底

补短
”

的基调
［
３

１

。

２００８ 年新修订 的 《残 疾人保障法 》 规定 ：

“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无劳动能力 、 无扶养人或

者扶养人不具有扶养能力 、 无生活来源的残疾人 ，

按照规定予以供养 。 国家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举办

残疾人供养 、 托养机构 。

”

从保障法把托养和供养

并列的规定看 ，
残疾人托养服务功能仍然是

“

兜

底补短
”

。 在这个时期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概念和

服务内涵没有清晰的界定 ， 资金来源 、 服务内容 、

供给方式 、 可持续发展等并没有十分明确 ， 残疾

人托养机构与供养机构 、 养老机构及其他接纳残

疾人的社会福利机构之间也没有清晰的职责划分 。

２ ．２ 中央 ７号文件 ：

“

以社区照料养护为基础
”

的综合性服务

２００８ 年的中央 ７ 号文件明确提出 ：

“

依托社

区开展为重度残疾人 、 智力残疾人 、 精神残疾人 、

老年残疾人等提供生活照料 、 康复养护 、 技能培

养 、 文化娱乐 、 体育健身等公益性 、 综合性服务

项 目
， 推广阳光之家经验。 鼓励发展残疾人居家

服务 ，
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残疾人居家服务补贴制

度 。

”

中央 ７ 号文件第
一次在 国务院政策文件中提

出 了残疾人托养服务内容和形式 ， 主要是推广上

海
“

阳光之家
”

和北京
“

温馨家园
”

的经验 ， 依

托社区采用就近就便 的照料 、 服务方式解决残疾

人的基本需求 ， 同时将托养与生活技能训练 、 职

业康复 、 技能培养 、 文化娱乐等社区功能相结合 ，

为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综合性的社会服

务。 虽只有短短
一

年的发展 ， 但相 比广州会议 ，

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内容得到了进
一步丰富 。

２． ３
“

阳光家园计划
”

： 兼具
“

机构服务
”

与
“

兜底补短
”

服务补贴

为贯彻落实 中央 ７ 号文件的有关精神 ，
２００９

年 ８ 月 ， 中 国残联和财政部共同下 发 《关于印

发 〈 阳光家园计划 〉 的通知 》 （ 残联发 〔 ２００９ 〕 １４

号 ） （ 以下简称
“

阳光家园两办文件
”

） ， 中央财政

在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 １ １ 年间每年投入 ２ 亿元共 ６ 亿元

支持就业年龄段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

务 。

“

阳光家园两办文件
”

对项 目的定位是兼具救

助和服务
，
资助对象包括 ： 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

门及残联兴办的公益性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

托养服务机构
；
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的不以

营利为 目 的的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

机构 ； 享受低保且无业的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

人居家托养服务家庭 （ 以下简称居家托养残疾人

家庭 ） 。 居家托养的资助标准应不低于 ５００ 元 ／ 人

年 ， 资助居家托养残疾人家庭的资金支出 比例不

得低于资金总额的 ４０％ 。

从项 目资助对象可以看出 ， 在 ２００９年残疾人

托养服务同时体现了服务补贴和兜底补短两种特

质 ， 这种双重特征使得
一

些地方在理解残疾人托

养服务时出现了偏差 ，
认为残疾人托养服务是直

接把钱发给残疾人及家庭 ， 属于福利性或者救助

性的现金补贴 。 这可能与当时残疾人社会保障制

度不完善 、 福利补贴制度空 白 、 服务提供严重不

足等情况有密切关系 。 但其本质仍是
一

项服务性

补贴 ， 这可以从其规定的任务 目标中看出 ：

“

２００９

年至 ２０ １ １ 年
， 国家通过组织实施本计划 ，

为智

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和居家托养

残疾人家庭提供资助 ， 促进集中托养和居家托养 ，

改善托养服务条件 、 提高托养服务能力水平 ， 帮

助残疾人增强生活信心 、 提升参与社会能力 、 提

高生活质量 。

”

从中可以明确看出残疾人托养服务

与养老 、 供养等社会服务有本质差别 〇
“

提升参与

社会能力 、 提高生活质量
”

作为残疾人托养服务

４６



的宗 旨从没改变 ，
在后来也写人了相关的标准规

范中 。

“

阳光家园两办文件
”

对于残疾人托养服务发

展方向 的影响是深远而重大的 ，
使残疾人托养服

务真正得以在全国各省 （ 区 、 市 ） 全面铺开 ， 是

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。

因为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带动 ， 地方财政陆续破

冰 ， 对残疾人托养服务拨付配套资金 。 有 了稳定

的资金支持 ， 托养服务才真正得到发展 。

３ ？ 残疾Ａｔｔ＃服务工作的＾Ｍ现

从 ２００６ 年开 始 ， 残 疾人托养 服务被 纳入
“

十一五
” “

十二五
”

和
“

十三五
”

三个残疾人事

业的五年规划纲要后 ， 得到快速发展 。

“

十二五
”

期 间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被写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

规划 ， 成为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。 与此

同时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标准化建设工作取得成效 ，

多地出 台残疾人托养服务地方标准 ， 国家标准也

在不断推进 。

３ ．
１

“

十一五
”

： 残疾人托养服务初见成效

２００６ 年 ， 国务院批转的 《中 国残疾人事业
“

十一五
”

发展纲要 （ ２００６ 年一２０ １０ 年 ）》 首次纳

人托养服务 ，
其配套实施方案之九 《残疾人就业

和社会保障工作
“

十
一

五
”

实施方案 》 中规定 ：

“

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建立托管机构等方式 ， 帮助特

困残疾人家庭 ， 集中解决精神 、
智力及其他重度

残疾人的特殊保障问题 。

”

这
一

规定与 ２００７ 年召

开的广州会议一脉相承 ， 将残疾人托养服务定位

为残疾人的特殊社会保障政策 ， 目 的是集中解决

残疾人养护照料困难 ， 实现兜底补短 。

３ ． １ ．１ 托养服务首先从公办服务机构开始 《 中

国残疾人事业
“

十 一五
”

发展 纲要 （
２００６ 年

一

２０ １ ０ 年 ） 》 出 台后 ， 多地将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建

设纳入地方政府民生工程或规划 ，
建设了一批具

有一定规模的骨干示范性机构 ， 如江西省和福建

省残疾人托养服务 中心 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残疾

人托养服务机构 、 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阳光家园

残疾人托养中心及甘肃省兰州市残疾人托养就业

康复中心等残联主管主办机构均在这一时期建成

运行 。

２００９ 年
“

阳光家园计划
”

开始实施之后 ，
催

生了 大量的残疾人托养服务 日 间照料机构 ， 除北

京的
“

温馨家园
”

、 上海的
“

阳光之家
” “

阳光心

园
”

之外 ，
还涌现出江苏的

“

苏馨家园
”

、 浙江的
“

残疾人小康
？ 阳光庇护 中心

” “

阳光驿站
”

及福

建的
“

福乐家园
”

等残疾人托养服务品牌机构 。

３ ．
１

． ２ 残疾人托养服务与两项补贴制度息息相

关。 正如上文谈到 的 ， 因残疾人托养服务在这
一

时期的兜底补短定位 ，

一

些地方将残疾人托养服

务的补贴制度和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 、 护理补贴

制度等制度建设共同推进 ， 出台 了兼有生活补贴、

护理补贴 、 托养补贴等功能的政策制度文件 。 如

《上海市实施重残无业人员养护服务方案 》 规定 ，

对符合条件的重残无业人员给予每人每月 ４００元补

贴 ， 对人住机构的给予每人每年 ５００元的床位补

贴 ； 《海南省重度残疾人生活补助实施方案 》 规定

对肢体 、 视力 、 精神 、 智力 四类
一

级重度残疾人

给予每人每月 不低于 １００ 元的生活补助 ； 天津市

《关于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实行居家托养服务

的办法 》 和 《关于对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实

行集中托养服务的实施办法 》 规定了对残疾人居家

托养和机构托养的补贴标准 ；
《北京市残疾人机构

托养服务补贴办法 》 规定了残疾人人住托养机构 、

养老机构相关补助制度等。

“

十二五
”

期间 ，
部分

政策转型为功能更为明确 、 更有针对性的专项补贴

制度 ，
也为 ２０ １ ５年国务院出 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

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文件打下了基础 。

３ ．２
“

十二五
”

：
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 、 机构及

标准化建设同步发展
“

十二五
”

时期是残疾人托养服务最重要的发

展阶段 ，
在此期间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继续得到中

央财政对
“

阳光家园计划
”

的第 ２ 期资助 ， 还获

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建设的

投人 ， 在服务补贴制度建设和服务平台建设方面

都取得了较大发展 。 残疾人托养服务正式成为残

疾人事业的
一项独立业务领域 ， 定位由兜底补短

逐步转向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基本公共服务 。

３ ．２ ． １ 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 。 ２０ １０ 年 ， 国

４７



务院办公厅转发了 中国残联等部门和单位 《关于

加快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指

导意见的通知 》 （ 国办发 〔 ２０ １０ 〕
１９ 号 ） （ 以下简

称国办 １９ 号文 ） ， 首次明确将残疾人托养服务列为

残疾人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 对残疾人托养服

务的性质 、 内容和体系构建等做出了规定 ，

“

建立

健全以省级或省会城市托养服务机构为示范 、 设区

的市和有条件的县托养服务机构为骨干 、 乡镇 （ 街

道 ） 和社区 日间照料服务为主体 、 居家安养服务为

基础的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 ， 为精神 、 智力残疾人

和其他各类重度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 、 职业康复 、

辅助性就业和工疗 、 农疗 、 文化体育 、 心理疏导 、

娱乐等服务＇ 体现了与以往兜底补短不同的定位 。

在此基础上 ， 《 中 国残疾人事业
“

十二五
”

发

展纲要 》 首次专节提出发展残疾人托养服务 ，

“

初

步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 。 继续实施
‘

阳光家

园计划
’

， 为残疾人托养服务提供 ２００ 万人次补

助
”

。 同时 ， 《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
“

十二五
”

实

施方案 》 作为 《 中 国残疾人事业
“

十二五
”

发展

纲要 》 的配套实施方案 ， 由财政部 、 中 国残联等

部门共同会签印发 ， 进
一步明确了残疾人托养服

务的独立业务领域 。

同年发布的 《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

服务体系
“

十二五
”

规划的通知 》 （ 国发 〔 ２０ １ ２ 〕

２９ 号 ） 中 ， 首次提出
“

建立健全以专业康复和托

养服务机构为骨干 、 社区为基础 、 家庭为依托的

社会化残疾人康复 、 托养服务体系 。 加强残疾人

服务设施建设 ， 继续实施
‘

阳光家园
’

计划
”

。 残

疾人托养服务正式纳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，

标志了残疾人托养服务逐步向专业化服务发展 ，

关注点不再仅仅是补助标准 ， 而拓展到服务布局 、

内容及供给方式等各个方面 。

３ ．２ ．２ 实施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 。

“

十二五
”

期间 ， 中央财政继续支持实施
“

阳光家园计划
”

，

加大 了补助力度 ， 由原来每年补助 ２亿元增加至

２ ．５ 亿元 。 中 国残联下发 的 《关于印发
“

阳光家

园计划——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项

目
”

（ ２０ １２
—

２０ １ ５ 年 ） 实施方案 的通知 》 （ 残联

发 〔 ２０ １ ２ 〕 １０ 号 ） ， 资助范围和对象与 ２００９ 年下

发的
“

阳光家园两办文件
”
一致 ， 但提高了资助

标准 ，

“

对 日 间照料机构和居家托养家庭的资助标

准应不低于 ６００ 元 ／人年
” “

对寄宿制托养服务机

构的资助标准应不低于 １ ５００ 元 ／人年
”

。 还规定
“

中央财政下拨资助 日 间照料机构和居家托养家庭

的资金支出 比例不得低于资金总额的 ６０％
”

。

３ ． ２． ３ 提供机构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 。 ２０ １２

年
， 国家发展改革委 、 中国残联共同下发 《关于

印发
“

十二五
”

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设规划

的通知 》 ， 确定
“

十二五
”

期间在托养需求最集中

的县 （ 市 、 区 ） 建设约 ２００个县级残疾人托养设

施项 目 （ 包括寄宿制机构和 日 间照料机构 ） ， 新增

托养床位 １ ．５ 万张 ， 托养服务机构建设由 中央政

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 ， 对西部地区及中东部享

受西部政策地区的设施建设 ， 中央补助不高于总

投资的 ８０％
； 对中部地区其他县 （ 市 、 区 ） 、 东部

地区享受中部政策地区 ， 中 央补助不高于总投资

的 ６０％
； 对东部地区其他县 （ 市 、 区 ） ， 中央按不

高于总投资的 ２５％ 补助 。 同年 ， 中国残联、 国家

发展改革委 、 民政部 、 财政部等八部门下发 《关

于加快发展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意见 》 ， 规定公办及

民办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用地纳人城乡建设规划 、

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年度用地计划 ， 按照现行营

业税政策规定 ， 享受相关营业税优惠 ， 机构用水 、

电 、 气 、 暖 ， 按照居民价格标准收费 。 此外 ， 接

受中央资助建设的机构还可以得到 中央财政提供

的 ２０ 万元设施设备补贴
， 用于购置托养服务相关

业务所需的设施设备 。

３ ．２ ．４ ． 残疾人托养服务标准体系建设起步 。 在

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的形势下 ，

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 的准人 、 服务对象界定 、 服

务 内容 、 质量评估等方面亟待规范 ， 提高服务安

全与服务质量 ， 同时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。

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台 了托养服务标准 ， 如上海

市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 １ １ 年相继出 台 了残疾人养护机

构规范和 日 间 照料机构规范 ， ２０ １ ２ 年 ， 江苏省

发布托养服务规范。 在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基础上 ，

２０ １３ 年
， 中 国残联印发了 《残疾人托养服务基本

规范 （试行 ） 》 （ 以下简称 《规范 》 ） ， 首次清晰地阐

述了残疾人托养服务的概念 、 服务理念 、 ｆｌ艮务 目标

及服务内容 ， 呈现出 与养老服务 、 医疗康复服务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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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利机构供养 务等服务的明显差异 ＇ 至此 ， 残

疾人托养服务理念和 目标已发生根本转变 ， 由将

残疾人当作救助对象向权利主体转变 ，
不仅提供

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 ， 还通过生活 自理能力训练 、

社会适应能力辅导 、 职雌复和劳动技能训练和运

动功能训练 ， 最终通过赋权增能使残疾人实现生活

独立及就业 ， 促进社会融合 。 《规范 》 还明确残疾

人托养服务形式包括机构全 日制集中托养 、 日间照

料和居家托养 。 ２０ １４ 年
， 国家标准委将南京市鼓

楼区确定为残疾人托养服务社会服务标准化建设试

点单位 ， 《残疾人托养服务基本规范 》 （ 国家标准 ）

制定提上议事 日程 ， 将在
“

十三五
”

期间出 台 。

３ ． ３
‘ ‘

十三五
”

：
以 日 间照料和政府购买为主线

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实践表明 ，
日 间照料机构

更容易盘活并提供 良好服务 ， 从而满足残疾人多

样化的托养需求
； 大型机构不仅在建设和运营方

面常面临更大的压力 ， 而且隔离化的托养方式常

存在较多弊端 。 ２０ １６ 年 ６ 月 ， 中 国残联印 发了

《

“

十三五
”

残疾人托养服务工作计划 》 （ 以下简称

《工作计划 》 ） ，
提出大力支持开展社区 、 街道

一

级

的 日 间照料服务
， 进
一

步扩大服务覆盖面。

为落实国务院对政府购买服务的总体安排
，

从 ２０ １６ 年起
， 中央财政支持的

“

阳光家园计划
”

全面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 。

“

阳光家园计划
”

中

央专项资金逐步 向社会力量倾斜 ，
２０ １６ 年 ， 不低

于 １０％ 的中央专项资金用于向社会力量购买托养

服务 ，
以后每年递增不少于 ５％

，２０２０ 年应有不

低于 ３０％ 的中央专项资金用于 向社会力量购买托

养服务 ， 显示了残疾人托养服务经历
“

十二五
”

期间以机构建设为基础的大发展之后 ， 将更加关

注社会组织发展及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 ， 这对服

务标准和绩效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。

“

十三五
”

期间 ， 《工作计划 》 还将部署推动

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制度不断完善
，
鼓励有条件

的地方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运营补贴制度和

服务补贴制度 ，
逐步建立健全残疾人托养服务政

策支持体系 。 这表明作为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， 残

疾人托养服务补贴制度建立已经提上议事 日 程。

目前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建立了 以政府专项投

人为主的稳定的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制度
， 而中

西部省份以何种方式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补贴制

度将关系到残疾人托养服务的发展方向

４ ． 总结与思考

通过政策梳理
， 可以发现残疾人托养服务肇

起于残疾人的社会保障缺失及就业困难 ， 确立于

残疾人特殊社会保障
， 通过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得

到发展。 但是也尚存在
一

些亟待解决的问题。 例

如
“

托养
”

的名称 ， 与其丰富的服务内涵不相称 ，

容易造成理解偏差 ， 误以为托养服务仅仅是为残

疾人提供护理照料 ，
也容易误将残疾人托养服务

补贴作为残疾人社会救助和兜底补贴的
一

项政策
；

再如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， 建立全国统一的支

持政策和服务标准有较大难度 。

国 内外实践表明 ， 残疾人托养服务作为残疾

人的基本生存权益保障手段和促进社会支持网络

建立的基本公共服务 ， 必然朝着制度化建立的方

向发展 ， 并随着对残疾人权利的尊重及支持体系

的进一步建立 ， 将推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残疾

人托养服务政策 。 未来 ， 根据残疾人功能障碍程

度的不同 ， 托养服务可能会重点 向两个方面发展
，

一

是将托养服务纳人就业的总体框架 ， 为就业年

龄段智力 、 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实现辅助性就

业和支持性就业提供支持的基本公共服务 ；
二是与

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结合 ， 提供护理照料为主的基

本公共服务 。 但是无论政策如何变迁
， 为智力残

疾人 、 精神残疾人及重度肢体残疾人等社会上生

存 、 发展最为困难的群体 ， 提供根据其不同能力

的支持性服务将显著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

融合程度 ， 也将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小康 目标实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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